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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商協議組織運作規範
總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承攬商安全衛生協議組織（以下簡稱協議組織）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條及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之規定成立。

第 二 條 本協議組織為協調、溝通、解決各承包商間相關安全衛生事項，應召開協議組織會議。
本協議組織之運作除依勞工安全衛生法令外，悉依本規範辦理。

組織
第 三 條 本協議組織由下列成員組成：

一、本工程之安全（衛生）管理師（員）；
二、本工程各承攬商。

三、其他必要人員
前項第三款之承攬商於與本公司簽訂工程契約後，由本公司工安單位通知

出席協議組織會議。
第 四 條 協議組織成員之姓名、所屬單位、所承包分項工程或作業名稱、

工作場所、電話應周知，並視成員之更迭隨時更新。
召開
第 五 條本公司承攬商協議組織會議，依召開性質分為：

一、正式會議：定期召開(至少半年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非正式會議或臨時會議：以安全衛生討論事項或工程相關承攬商成員參加為主。
第 六 條 本公司承攬商協議組織會議主席，由本公司工安室或工安部擔任。

第 七 條 本公司承攬商協議組織正式、非正式會議之召開必要時，得邀請發包工程單位、設計監
造單位、平行承攬單位及其他相關單位或勞工出席。

第 八 條 本公司於工程開工前應召開第一次協議組織之正式會議，向組織成員宣示本公司安全衛
生管理及承攬管理相關規定之書面資料。

本工程開工後，陸續加入之承包商，由本公司工安單位提供前項之書面資
料，並予以解說。

第 九 條 本公司協議組織之成員出席會議應簽到，非經請准不得缺席。工安單位對於組織會議成
員之請假，如該成員與擬召開之會議討論事項有關者，應駁回其申請。

第 十 條 協議組織會議召開之行政作業，由本公司工安單位負責，會前應備妥會議討論資料並通
知會議出席人員參加，會議記錄應於會議後三日內送達出（列）席人員。

非正式會議如受限於準備時間，得免備會議討論資料，並得以電話通知取
代書面會議通知單。

協議事項
第 十一 條 本公司承攬商協議組織會議討論事項如下：

一、有關本公司發包工程安全衛生管理、承攬管理項目之修正案；
二、共同作業之危害防止事項；

三、勞工安全衛生法所定之協調事項；
四、平行承攬單位請求配合之相關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五、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檢查及施工安全循環相關事項；
六、其他與本公司發包工程相關之安全衛生事項；

七、有關安全衛生事項或政府機關傳達事項宣導。
第 十二 條 本公司承攬商協議組織應就工程自主管理檢查及施工安全循環體系之建立，討論並確立

下列相關事項：
一、工程施工安全衛生管理組織体系內直線上各成員應負之職責；

二、工程自主管理檢查之種類，至少包括巡視、檢點、定期檢查、重點檢查、聯合檢查、
管制性檢查（包括人員、機具設備、材料等之進出管制）；

三、自主管理檢查計畫內容應包含檢查組織體系、檢查人員及其職責、檢查週期、
檢查表格、檢查流程及檢查後之處理。

四、相關施工安全活動宜納入施工安全循環體系中實施者，並確立各活動之內容、方式、



週期、地點、參與人員。
決議
第 十三 條本公司承攬商協議組織會議之討論事項均應議決，議決方式如下：

一、與討論事項有關成員之形成共識為該事項之決議。

二、未能形成共識之事項，由主席逕下決議。
對於前項第二款之決議，受該決議約束之出席會議成員於會議後認有不妥

時，得於主席指定之期限內提出申復。
對於第一項決議之執行結果應由執行單位、人員於下次會議中提出報告。

第 十四 條 本公司承攬商協議組織之成員對協議會議之決議事項，應確實實施。對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事項之指導或建議，應即處理，並致力探討及反映工作場所各項不安全環境及行為，

並予排除。
第 十五 條 工程之自主管理檢查必要時得通知相關之成員陪同，就急迫性之安全問題，立即協調解

決。
第 十六 條 會議記錄應公告周知並保存至工期結束。

第 十七 條 為確保協議組織會議各項決議及自主管理檢查之落實，本公司工安單位得定期或隨時召
集工程安全衛生相關人員進行各作業場所之稽查。

罰責
第 十八 條 本公司承攬商協議組織成員有第九條應出席會議而缺席，及第十四條未依會議決議執行

者，依下列方式處置：
1. 依其與本公司簽訂之承攬契約規定，視情節予以警告、記過、不予計價、扣款或通

知解約。
2. 或依本公司承攬商管理辦法中處罰基準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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